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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社会
基于对《论法的精神》的诠释

陈　涛

作者：陈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犃狌狋犺狅狉：犆犎犈犖犜犪狅，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

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犈犿犪犻犾：犮犺犲狀犵狋１９８６＠１６３．犮狅犿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５犆犛犎００４）的资助。［犜犺犻狊狊狋狌犱狔狑犪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犫狔狋犺犲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１５犆犛犎００４）．］

摘　要：本文以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社会学诠释为出发点，重返《论法的精神》，

借此澄清从现代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学科转换。一方面，孟德斯鸠借助对法

的重新定义，将政治科学的视野拓宽到政府之下的社会，从而推动了从政治

科学到社会学的过渡；另一方面，通过澄清政府的原则与民族的一般精神、风

俗和礼仪的关系指出，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治并不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或附

属领域，而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来看的整个社会，甚至还超出了社会。借此，我

们希望突破当前社会学重视社会，轻视政治的学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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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古斯特·孔德设想的、涂尔干加以实践的这种社会学

是以社会而不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甚至把政治放到从属于社

会的地位。这会导致贬低政治制度而重视社会基本现实这样

的结果。

———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

一、导言：社会学学科史视域下的孟德斯鸠

我们更愿意用学科史，而不是思想史、观念史、社会理论、知识社会

学、科学史和社会学史等概念来界定本文的研究。与思想史或观念史

偏重于一般或普遍问题不同，学科史首先是立足于本学科当下所面对

的那些问题来研究前人的思想。举例来说，思想史或许会关心由古至

今不同的思想家是如何处理政体问题的，但社会学学科史更关心当前

的社会学研究只关注“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而忽略、低估或回避那些与

当下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制度或政体问题，这是否是社会学学科

本身固有的局限呢？与社会理论侧重于通过研读经典或汲取当代哲学

思潮来构建新的综合理论相比，社会学学科史更偏重于诠释那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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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形塑社会学学科基本思维的经典理论。就此来说，霍布斯、

孟德斯鸠、涂尔干、韦伯和帕森斯等人的社会学思想较之于现当代的哲

学和社会思潮更具有优先性。同样，与知识社会学偏重于从外部历史

和社会因素来解释社会理论相比，以及与科学史偏重于从知识积累或

断裂的角度来择取经典理论相比，社会学学科史更强调文本研读，把讲

清楚某个思想家说了什么作为一项最为基本的阅读德性。最后，与社

会学史把自己局限于社会学这一门学科来讲述从孔德开始的故事，或

者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的“社会”思想与涂尔干、韦伯、

帕森斯的“社会”思想择取、编纂在一起相比，社会学学科史更注重考察

从不同的思想或学科到社会学的学科转换过程，并希望借此来把握社

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预设和基本问题。就像必须借助一个取景框来定

位并诠释某个景物一样，对任何一个经典社会理论的诠释都要求我们

将其置于某个思想或学科脉络之中，还原它最初试图回应的问题。这

就要求研究者超出经典社会学理论，不仅熟谙经典的三大家，还必须充

分研读契约论、政治经济学和法哲学，甚至是古典政治哲学。综上所

述，社会学学科史力图通过研读经典理论，澄清社会学学科的基本问

题、基本预设和基本思维方式，并基于对当下社会学处境的反思，探索

超越这些基本思维方式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把学科史置于更为广阔的人类历史之中，就不会不看到

这种学科转换只是人们整体思维结构和社会结构转换的一个缩影。因

此，有关社会学学科史的研究不仅关心当下的学科建设，也同样希望以

此为切入点关照我们当下的历史处境。毕竟最初促使我们返回经典理

论，反思当下学科思维局限的动机是当下社会学无法切中现时代的历

史处境这一事实。因此，通过研读经典，在厘清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思维

界限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对当下的历史处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样，

超越当下学科思维界限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一种学科内部的实践。

学科史研究者必须具备一种福柯（１９９７）所说的“界限态度”（犾犻犿犻狋

犪狋狋犻狋狌犱犲），即分析和批判这门学科强加给我们的界限，同时又可以指出

逾越界限的可能性。正如海德格尔（２０１０：６９）所说，“一种知识，如果没

有有意识地立足于其基础之上或没有理解其界限，那它就不是知识而

仅仅是意见。”社会学也不例外：理解社会学学科的由来、基本思维及其

界限是每一位社会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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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我们选择通过诠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来把握社会

学这门学科的基本思维和界限的原因。除了作为提出“权力分立”学说

的政治科学家，孟德斯鸠也以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先驱而闻名。他之所

以具有这种模糊的双重身份，恰恰是因为《论法的精神》处于从政治科

学向社会学的学科转换中。他的同时代人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在卢梭

看来，孟德斯鸠只限于论述各国现实当中的实证权利或法是什么样的，

从而与此前以格劳秀斯和霍布斯为代表的政治科学传统区别开来，后

者以论述应然意义上的政治学原理为内容。

能够创造这样一门既宏伟而又毫无用处的科学的唯一一

位现代人，就是著名的孟德斯鸠。不过，他小心地不去谈政治

权利的各种原理，而只满足于论述既存政府的实定权利；在这

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两种研究更不相同的了。

（犚狅狌狊狊犲犪狌，１９７９：４５８）

于是，孟德斯鸠成为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以自然法和契约论为代表

的政治科学传统中一个无法被归类的另类，直到孔德和涂尔干等人将

其诠释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先驱。孟德斯鸠处于从政治科学到社会学

学科转换的界限之上的这种身份，为我们通过研读《论法的精神》来把

握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础和界限提供了途径。而对于界限在哪里的明

确意识也同时指向逾越界限的可能性。

二、法的概念

在谈到孟德斯鸠时，孔德一改他对此前，尤其是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

的政治科学家的贬斥，盛赞孟德斯鸠是第一个“把政治作为事实的科

学”（孔德，２０１０：１９４）来研究的人。此前那些所谓的政治科学家只是基

于一些想象出来的抽象概念或“形而上学假定”，如自然权利和社会契

约，来批判现实政治，因此，仍停留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形而上学阶段。

只有《论法的精神》的作者把理解各个政治事实之间的法则作为基本目

的，率先迈入科学阶段。半个多世纪以后，涂尔干（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

７１）再次重申这一点：“孟德斯鸠第一次建立了政治科学的基本原则”。

因为他明确规定这门科学的对象是政治事物，即法律、道德和宗教。要

不是“政治科学”这个词被滥用已久，涂尔干更愿意使用这个词而不是

“社会学”来称呼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更为关键的是，孟德斯鸠还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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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科学或社会学确立了两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概念：属的概念（狀狅狋犻狅

犵犲狀犲狉犻狊）和法的概念（狀狅狋犻狅犾犲犵犻狊）。尤其是后者，在涂尔干看来，构成了

社会学得以可能的基本前提。

要获得关于社会事实的研究，并且仅仅着眼于认识它们

是什么，我们就必须理解到它们具有明确的样式，舍此无它。

也就是说，它们拥有恒常的存在方式，从它们的本性中生发出

必然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达至法的概念。它是这样

一种感觉（狊犲狀狋犻犿犲狀狋）：存在法，后者是科学思想的规定性因

素。我们知道，自然法概念的形成，以及逐步扩展到自然的不

同领域的进程是多么缓慢。（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７３：５）

１．为了表述的精确和在术语上的统一，本文在引用孟德斯鸠著作的中译文时，根据英译文或

法文原文做了一定修改，并标出参照文本的页码。

涂尔干在这里几乎重述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开篇对法的

普遍定义：“法是源自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１；

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３）。１从这里的简要介绍来看，无论是孔德还是涂尔

干，都强调了孟德斯鸠的研究与传统政治科学的断裂，并且这个断裂首

先就集中在他对“法”的界定上。因此，澄清法的实质含义对我们把握

社会学与传统政治科学的区别至关重要。

在传统上，法属于伦理、政治和宗教等领域，被界定为立法者针对

某个目的所发布的命令。在现代自然法理论家竭力摆脱传统神学语境

并仅仅基于人的自然本性或自然权利来重新界定自然法，从而提供一

套独立于神学的自然法理论的过程中，法的这个含义尽管变得模糊，但

并未被根本动摇。例如，霍布斯（犎狅犫犫犲狊，１９９６：８０）在论述自然法时就

明确指出：“这些理性的命令，人们使用法的名字来称呼不合适，因为它

们只是关于什么有助于保存和保卫自己的结论或定理（狋犺犲狅狉犲犿犲狊），而法

严格地是指有权利命令别人的那个人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定理

视为有权利命令万物的上帝的话，那么它们就严格地被称为法。”自然

法只是人们从自我保存的本能或权利中推导出来的逻辑结果，即一些

有助于自我保存的手段，有没有上帝并不影响自然法的内容或约束力

（自然的约束力只能借助国家来保障）。或许，把它们称为派生的自然

权利，从而区别于基本的自我保存权利要更为恰当。不过，与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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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自然法可以经由主权者的重新表述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市民法。

市民法就是主权者的命令。例如，为了人们的自我保存，主权者命令臣

民的行为不得危及他人的生命。简单来说，现代自然法理论或契约理

论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借助人为缔约或建立国家的方式，以暴力为后盾，

将缺乏上级和约束力的自然法转化成严格意义上的市民法。因此，孟德斯鸠

之前的现代政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法律概念。

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是，自１７世纪以降，现代自然

哲学开始借用传统道德哲学的自然法概念来界定人们凭借理性所发现

的运动着的物体之间的因果必然关系，如运动法则、重力法则、自由落

体法则等等。法这个概念由此开始超出道德哲学和神学领域，延伸到

自然哲学领域，涵盖了一切存在者（陈涛，２０１４；犇犪狊狋狅狀犪狀犱犛狋狅犾犾犲犻狊，

２００８：１０；犛狋犲犻狀犾犲，２００８：２２７－２２８）。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一切存在

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理智

存在者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不过，此前的

思想家尽管同时在两个领域使用法这个概念，但他们并没有像孟德斯

鸠这样，以物理法则为标准，根据自然必然性来界定一个统一的有关法

的定义，而是更习惯将人类世界的法与自然世界的法区分开来。简言

之，孟德斯鸠是第一个以物理法则意义上的法来统摄法的概念，并将其

应用到人类社会的人。孟德斯鸠的仰慕者查尔斯·博耐特曾写信称赞

他说，“牛顿发现了物质世界的法则，而先生您则发现了理智世界的法

则”（转引自夏克尔顿，１９９１：３３１）。本节开篇引用的涂尔干那段话说

的正是这个过程，即，把新的自然科学或物理学中“自然必然性”意义上

的“自然法”概念中扩展到社会领域，把社会世界看成与自然世界一样，

都被某种自然必然性所支配，因而也属于自然的另一部分。

在孟德斯鸠之前，在谈到人类世界的法时，人们指的仍然是作为命

令的法。对于法这两个含义的并存，斯宾诺莎说得非常清楚：

法这个词，其绝对的含义，指的是一个个体（不管是作为一

个种的所有，还是作为同一类的所有），据以根据同一个固定和

规定的方式而行为的那个东西。这种方式或者依赖于自然必

然性，或者依赖于人的意志。依赖于自然必然性的法是那些从

事物本性，即定义中必然而来的法。另一种法则依赖于人的意

志，更正确地说，被叫做法令，是人为了获得更安全或更便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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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似的理由而为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立下的。……把法这

个词应用到自然事物上看起来只是借助类比，因为法通常被用

来指人们能够服从，或不服从的命令……因此，看起来这样更

适合，即把法狭义地定义为由人为自己或为了某一目的其他人

规定的一个生活准则。（犛狆犻狀狅狕犪，２００２：４２６－４２７）

在这里，我们暂不讨论斯宾诺莎如何处理这两种法的统一性，也暂

且撇开现代政治科学的自然法理论如何促进了这种统一性的问题，２

仅就这里有关人法和自然法的区分来说，它大致反映了早期现代政治

科学的世界图景。仍以霍布斯为例，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与伽利

略、笛卡儿和牛顿等人一样，认为自然世界中各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因

果必然关系，法就是对这种自然必然性的定义。但是，涉及人类世界，

这仍然是一个被人们的各种激情、意见、无知和迷信主宰的黑暗王国。

即使他试图借助自然法和契约理论等赋予这个世界一种秩序，但在契

约社会中，每个人仍然受制于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中主权者为了所有人

的和平和安全所颁布的市民法。市民法作为主权者的命令，并不完全

等同于自然法。它最多可以说是主权者参照自然法，根据特定政治社

会的历史、时间和地点等所发布的命令。例如，自然法既未规定人们的

宗教信仰，也未规定人们具体的宗教仪式，这些都来自主权者自己的命

令。因此，政治世界免于机械论意义上的因果必然关系，仍然是一个被

人为目的和各种偶然性所占据的世界。在机械论的理性世界图景之

中，仍然保留着一个由人类所占据的还不够理性的孤岛。一方面，人们

可以按照自然法，以及由此所推演出来的国家，包括主权者和臣民的权

利和义务，来理性化、条理化这个无序的世界，使其慢慢成为由我们所

制造的，并因而可以被我们所认识的理性世界。３另一方面，在人造秩

序和现实政治世界之间始终存在一个不能凭借自然法和主权者的意志

所取消掉的，被偶然性、幻想、无知、迷信等等所充斥的距离。

２．有关这一点的简要讨论，请参见笔者对霍布斯自然法理论的讨论（陈涛，２０１４）。

３．有关这一点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可参见施特劳斯（２００６：１７３－１８０）。

大致来说，早期现代政治科学默许自然法与实定法之间所存在的

这种距离，并承认它属于立法者可以根据时间、地点、人民的性格、环境

等等，并凭借自己的意志和明智权宜处理的实践事务。换句话说，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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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差异和多样性被归因为实践中的偶然性，而不隶

属于科学论证和解释的范围。格劳秀斯就指出：“自然法总是一样的，

能够轻易被带到技艺的准则之下，但是那些其起源是由于人类的建设，

根据地点而不同，并且在同一地点也经常变化的东西，并不适合系统地

处理，更不要说那些关于个别事物的观念了。”（转引自 犆狅狌狉狋狀犲狔，

２００１：４５）他的注释者巴贝亚克将这一点阐释得更为清楚：“涉及本身

无关紧要的事物，或那些并不基于我们本性的构造，因此能够根据时

间、地点或其他环境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规制的事物，所有这些，就它们

是被一个上级（狊狌狆犲狉犻狅狉）判断为合适的，而这个上级的意志是这一类法

律的唯一基础，因此，这种法律被称为任意的。”（转引自犆狅狌狉狋狀犲狔，

２００１：４５）总之，早期现代政治科学并不把自然法与实定法之间的这个

距离作为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单凭基于人的自然本性所推演出来

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以及由此进一步推演出来的主权者和臣民的权

利和义务，就足以理解和构造一个确定而又安稳的社会。

但在孟德斯鸠看来，仅仅凭借人性和自然法等架构来理解，乃至改

造人类社会太不充分。首先，“人是可塑的存在，他在社会中同别人的

思想和印象相适应”（孟德斯鸠，１９９７：著者原序；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

狓犾犻狏）。姑且不论我们能否借助一个“自然状态”把这些社会影响剥离

掉，并发现一个足够稳固的人性，即便我们能够找到它，也解释不了人

因为这种可塑性在各个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无限多样的法律和风俗”。

自然法理论家只能把它们归结为无法处理的“任意”或“幻想”。以自然

法理论以及契约社会来裁量现实政治社会，太多的法律和风俗都将被

归结为无法理解的、非理性的东西。尤其是在孟德斯鸠这里，自然法连

理性法都算不上，而只是基于人们最为基本的情感，即自我保存、食欲、

性欲和社会欲之上的法（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４－５；犛狋狉犪狌狊狊，２０１４犪：３３－３６、

４０，２０１４犫：１４－１８），因此，试图凭借自然法来理解古今类型各异的政治

社会就更不可能。

４．有关《论法的精神》此处针对的对象以及相关背景的解读，可参见施特劳斯（犛狋狉犪狌狊狊，

２０１４犪：１６－１８）的讨论。

其次，面对自然法理论在理解人类社会上的匮乏，我们也并不需要

走到另一个极端，像斯宾诺莎主义者４认为的那样，“我们所看见的世

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盲目的命运所产生出来的”。相反，“是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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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根本理性存在着的。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者之间的关

系，同时也是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１）。具体到各个民

族的法律和风俗的多样性，它们并不产生于人们的“幻想”（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著者原序），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般地说，法，在它支配着地

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民族的政治法和社会法只

是把这 种 人 类 理 性 应 用 于 特 殊 的 情 况”（孟 德 斯 鸠，１９９７：６；

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８）。但这种“应用”并不是基于某种普遍的自然法

或理想国家来理解各个特殊的政治社会，而是探究特定民族的法律与

其政体的本性、原则，该民族所处的气候、土壤，居民的宗教、性格、人

口、贸易、风俗和礼仪的关系，以及内在于这种关系中的理性。这种理

性并不是霍布斯等政治科学家所说的个人凭借理性能力作因果推理或

计算意义上的理性，而是一种内在于历史和社会之中的“人类理性”。

以孟德斯鸠对君主制政府本性的论述为例：君主凭借贵族、僧侣和法律

监护机构来行使权力，区别于专制政府中仅凭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

和反复无常对权力的行使，从而使君主统治成为一种合法而又理性化

的统治（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１５－１７）。不过，单纯考虑君主制中任何一个

等级，他们都不够理性：贵族是“自然的无知、怠惰和轻视民众”（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１７），僧侣则依靠特权来对抗君主，而担当法律监护机构的政治团

体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荣誉。然而，他们与君主一起构成了一个理性

的政治架构。孟德斯鸠力图把握的就是这种内在于事物之中的理性。

涂尔干（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２００６：５４）后来在澄清社会学试图发现的理性时，同

样强调它是一种“内在于实在之中的客观理性，由事物本身所给予的理

性”。对孟德斯鸠以及此后的社会学家来说，理性和法表达的是同一个

含义。事物有其自身的必然法则，也就意味着事物内在的拥有某种理

性秩序。为了区别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作为立法者的命令的实定法，

孟德斯鸠把他所要研究的这种支配政治社会的、由各种因素的关系所

构成的理性法称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７；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９）。

现在可以简短总结一下为什么社会学对孟德斯鸠界定的法赋予如

此高的地位。首先，较之于此前的政治科学仍然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

受制于立法者或统治者的意志和各种偶然性所左右的世界，孟德斯鸠

在这些自由意志和偶然性背后看到了某种“事物的自然秩序”（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７；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９），或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尽管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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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存在物”，“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３），但这仍然

不能否定人类的社会和历史仍然具有某种法则，能够被理性所认识。

借助对法的重新定义，孟德斯鸠指出，人类世界像自然世界一样也受制

于某种理性的必然法则。其次，要理解现实中的政治社会以及内在于

它们之中的理性秩序，我们既不需要诉诸超历史的秩序，也不需要诉诸

命运，更不需要像契约论那样诉诸人性以及基于人性的自然法。政治

社会本身的各种因素之间就存在某种理性关系，一种“人类理性”。涂

尔干（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２８）特别肯定了孟德斯鸠这一贡献：“他没有从

人的自然本性中，而是从政治体的自然本性（狀犪狋狌狉犪犮狅狉狆犲狉犻狊狆狅犾犻狋犻犮犻）中

推演法律，并认为社会的自然本性并不比人的自然本性更缺乏稳固性

和不变性。”综上所述，孟德斯鸠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由政府、气

候、土壤、民族性格、风俗、礼仪、宗教、贸易和人口等等合在一起过构成

的领域。这个领域不同于此前政治科学考察的城邦、政体或国家，也不

能被还原为人性或人性的法则———或者说心理事实（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

２６）来理解，而是有其自身的、有待发现的理性秩序。在社会学家看来，

这就是作为总体的社会。社会是自成一类的事实，像物理事实一样有

其内在的必然法则———“集体生活的法则”（犮狅犿犿狌狀犻狊狏犻狋犪犲犾犲犵犲狊）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１２）。因此，通过将“社会”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

孟德斯鸠就告别了政治科学，宣告了社会科学，或“社会物理学”的诞生。

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或社会学的区别，不仅仅是在研究对象上的差

别，还体现在更深层次的分歧上。社会的登场，意味着政治原本占据的

优先地位降至其次。要理解政治，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城邦、国家、政

体以及主权者和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必须依据社会的法则来理解政

治。对孔德来说，我们必须从社会或文明进步的法则来理解政治，因为

“对每个时代来说，最好的政治制度都是最适合于当时的文明状态的制

度。从来没有而且今后也不会有绝对优于其他一切政治制度的政治制

度，而只能有一个比一个更加完善的文明状态”（孔德，２０１０：１８８）。借用

涂尔干评论卢梭公意理论的话来说，我们不能再只盯着立法者的意志，

而是“必须向下看，看那些没有被意识到的地方，并考察民族的习惯、倾

向、习俗。‘习俗是真正的国家构造’”（涂尔干，２００３：９９）。针对孟德斯鸠的

法的概念，他评论说，“承认政治生活中有确定的秩序必然降低了立法

者的作用。政治制度，如果来自于事物的本性，那么就不依赖于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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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或许多公民的意志”（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４７）。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区分，有关政治子系统隶属于社会系统的讲法，以及有关权力的

非正式运作的关注等等，都被涂尔干这句话所预示。

在我们看来，今天的社会学走得太远了，远到背离了孟德斯鸠以及

此前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洞察力：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优先性。

这种优先性不仅仅是价值上的优先，还指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等等的安

排对于社会生活具有主导作用。或者说，社会生活的建立必须以政治

制度和政治权力的安排为核心。对社会学后来发展上的这一偏颇，阿

隆（２０００：１８６、２６０）很早便有反思：“奥古斯特·孔德设想的、涂尔干加

以实践的这种社会学是以社会而不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甚至把政治放

到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这会导致贬低政治制度而重视社会基本现实这

样的结果。”针对晚近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他更是刻薄地批评说：“如

果有人认为莫斯科的国家意识和巴黎的‘象征性暴力’仅仅在程度上有

所区别，那么他就会让唯社会学论弄瞎了眼睛而看不到我们这个世纪

的关键所在。”（阿隆，１９９２：９５０）政治制度或政体上的差异较之于社会

生活的其他方面，仍然具有根本地位。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处于政治科学向社会学转换的临界点

上的孟德斯鸠，究竟如何理解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他是否为我们提供

了某种纠正晚近社会学，特别是社会理论的视角？

三、政治与社会

（一）政府类型还是社会类型？

无论是孟德斯鸠的同时代人，还是后来的读者，都有一个最为基本

的阅读感受：较之于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的主流政治理论，《论法的精神》

显得非常另类。人们很难把它归入某个既有的政治科学传统。较之于

契约论通过构建一个缺乏政治社会的自然状态作为思考政治现象的出

发点，自然状态在孟德斯鸠那里被一带而过，他几乎总是就历史和当下

存在着的政治社会讨论政治社会，如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希腊和罗马的

共和政府，以及他那个时代正在盛行的君主政府；较之于契约论把人性

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作为思考政治的规范基础，他

似乎只把描述和解释每个民族“自己的准则所以建立的理由”（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著者原序）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在解释它们时，他似乎也从未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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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理论，而是诉诸气候、土壤、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礼仪、贸易、货

币、人口和宗教等非法律性的因素来探讨其对特定社会的实定法的影

响。让研究者最感到困惑的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统一性是什么？

孟德斯鸠是否只是罗列了各种原因，而它们最终无法构成一个整体？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孟德斯鸠思想的困难，也是今天仍在困扰社会学的

难题。孔德和涂尔干等人使用的“社会有机体”概念，马克思使用的“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框架，帕森斯、卢曼和哈贝马斯等人使用的“社会

系统”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功能”分析，晚近社会理论偏爱的“权力分

析”，都是试图把握社会整体性的工具。不过，这些都不是《论法的精

神》的思路。该书从内容上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政府理论（政

府的形式、原则和对象）、自然环境（气候、土壤）、精神环境（风俗、贸易、

货币、人口、宗教）、法律史和立法者的目的。其中，政府理论与精神环

境两部分合起来占整本书的三分之二。前者是传统政治科学关注的焦

点，后者是此后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回答这两部

分是什么关系，这也直接关涉我们如何理解在孟德斯鸠这里政治现象

与社会的关系。

至今对这个问题最有说服力也最为主流的诠释仍然是从社会学的

学科视角出发对《论法的精神》的诠释。总的来说，把孟德斯鸠视为社

会学先驱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他在讨论政体类型的地方实质上是在

讨论社会类型或社会结构（犃犾狋犺狌狊狊犲狉，１９７２：６７－７２；阿隆，２０００：２３）。

在这方面，尤以涂尔干对孟德斯鸠的解读最具代表性。

在涂尔干看来，孟德斯鸠将政府分为共和制（包括民主制和贵族

制）、君主制和专制三种类型只是表面上沿用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术

语，但二者实际存在根本差别，孟德斯鸠自己“创建了一套具有原创性

的体系”（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４４）。首先，孟德斯鸠区分的三类政府实际

上“是三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社会种（狊狅犮犻犲狋犪狋狌犿狊狆犲犮犻犲狊）”（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１９９７：３３）。因为他在划分政府类型时，并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仅仅考

虑统治者的数量（一人、少数和多数）、政治体制（犮犻狏犻狋犪狋犻狊狉犲犵犻犿犲狀）或

管理公共事务上的差别，而是顾及“整个自然”（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３２），

也即，社会的各个方面。此外，亚里士多德在划分政体时，根据的是先

验的有关国家的抽象观念（犪犫狊狋狉犪犮狋犪犮犻狏犻狋犪狋犻狊狀狅狋犻狅狀犲），而孟德斯鸠却

是从历史研究和各种游记中推演出这三个社会类型，它们都有历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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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依据。共和制指的并不只是所有公民或部分贵族统治的政府，而

是专指以雅典、斯巴达和罗马为代表的古代城邦。同样，君主制指的并

不只是一人按照基本法来统治的政府，而是以英法为代表的现代欧洲

大型民族国家。正如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１０６－１０７）明确指出的那样，古代

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君主制，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建立在等级制和代议制

之上的政府。至于专制，尽管其他政府的腐败也可以落入专制，但它主

要是以波斯、土耳其和亚洲民族为原型。总之，这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

上的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类型，而不单单是政府统治形式上的差别。

其次，在论述政府类型时，孟德斯鸠考虑到社会团结纽带上的差别，

或者说，他是根据社会团结来讨论政治统治的。每一种政府的统治都基

于一个预先存在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像契约论那样从缺乏社会的自然状

态中直接创造出政治社会。共和制或古代城邦是这样一种社会纽带，它

们依靠热爱公共事务、热爱祖国这种利他主义的“集体精神”（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１９９７：３４），在彼此同质的个体之间建立了一种社会团结。公民对政治的

集体参与正是以这样一种社会纽带为前提。在君主制或现代国家中，社

会结构则大不相同。在共和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平等和相似的，每个人

都参与政治，分工还没有发育，而在君主政府中，各个社会阶级（犮犻狏犻狌犿

犮犾犪狊狊犲狊）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划分明确，每个人都谋求自己的私人利

益，发展自己的事业。不过，君主制恰恰依靠这种功能差异和多样性，在

彼此各异的个体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团结，并保证每个人的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治自由只能出现在君主制中。涂尔干

对孟德斯鸠最具个人色彩的诠释是君主权力借以运转的等级结构，在本

质上乃是一个社会劳动分工结构。

君主制包含了既存秩序的存在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如

果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制君主的权威，就不存在任何法律能

限制他的意志，因为法律本身将只依赖于君主的意志。君主

制与其他国家的差别就在于劳动分工，它并不存在于共和制

中，但在君主制中却朝向它最完备的发展。（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１９９７：３６－３７）

显然，涂尔干将自己在《社会分工论》中阐发的核心观点读入孟德斯鸠

的“政府类型说”。共和政府与君主政府的差别是集体意识和劳动分工

的差别，是机械团结为主的社会与有机团结为主的社会类型的差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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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权力安排或法律安排上的差别。他甚至认为，孟德斯鸠著名的权

力分立学说正是社会分工原则的一个特殊形式（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３７）。

涂尔干的整体解释思路非常明晰，他有意忽略孟德斯鸠对立法者的作

为、法律和权力安排等所作的大量讨论，着力凸现一切政府权力的安排

和行使都依赖一个在先的社会秩序，并进而强调只有依据这种社会秩

序才能对政治现象作出真正的理解。这突出体现在他基于社会学立场

对传统政体理论所作的批评上。涂尔干承认，孟德斯鸠本人还没有充

分意识到其方法的独创性，因此还拘泥于传统政体分类的术语，按照统

治的形式来划分他实质上在研究的社会。对此，他强调，“政府的形式

并不能决定社会的本性”（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４０）。传统政体分类没有看

到，“两个人民可能是不同的属（犵犲狀犲狉狌犿），尽管它们以同样的方式被

统治”（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１６），或者，“同一人民，城邦的体制可以完全改

变，但他们本身并没有被转化为另一个种”（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１７）。基

于此，涂尔干批评道，传统政体分类不仅没有抓住社会的本性，反而将

大量的社会事实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究其根本，传统政治科学始终

盯着公开进行和众所周知的立法者的意志和行动，并希望由他来创造

一个理想的政治体制。但无论是法的概念，还是社会类型的概念，都排

斥立法者的意志能够介入政治或社会事件。

社会属（犵犲狀犲狉犪）不可能存在，除非原因在不同的时间和

地点，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此外，如果立法者任意地

（犪狉犫犻狋狉犻狅）建立和指导城邦生活，我们到哪里去为科学寻找题

材呢？科学的题材只包含在那些事物中，它们拥有稳定的本

性，并能抵制人类意志的力量。如果它们是无限可控制的，那

么就不存在任何东西推动我们去观察它们。……但是，如果

它们有其固有的特性，那么就没有人能自由地形塑它们。政

治科学若要存在，我们就必须假定城邦（犮犻狏犻狋犪狋犲狊）具有某种本

性，这种本性来源于它的各个要素的本性和持久的安排

（犱犻狊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犲），并且它们同时也是政治事实的产生者。（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１９９７：２０）

涂尔干基于社会学学科视角对孟德斯鸠所作的诠释尽管把握到了

后者的政府类型学与传统政体理论的差别，但却过分贬低了政府的权

力安排和立法者的工作对理解政治现象，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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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立法者的作用只是清楚地表达了在其他人意识中隐藏着和模糊

的东西”（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９７：５１），既无法解释孟德斯鸠屡屡使用的“立法

应该如何”的显然针对立法者提供建议的表述，也无法解释他对梭伦、

莱喀古士、罗穆路斯和努马等伟大立法者的仰慕。更为关键地是，仅仅

把政府类型还原为社会类型，恰恰回避或抹消了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治

与社会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这从涂尔干竭力抹消而

孟德斯鸠却力图建立的法律与风俗的区分可见一斑。在涂尔干看来，

法律并不出于立法者的目的，而仅仅发自风俗，只是比后者更为明确而

已。但是，孟德斯鸠强调法律是立法者制定的特殊制度，而风俗和礼仪

则主要由民族的一般精神所“激发”（犻狀狊狆犻狉é犲狊）（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３０９、

３１１；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３１４、３１６），因此也是一般性的。其次，法律规

定的是公民的行为，而风俗则更宽泛，它规定的是人的行为，并且还延

伸到人的内心。并且，他特别强调，风俗、礼仪和道德都属于“在本性上

无关紧要的东西”，“不属于法律的范围”（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３１１；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

１９８９：３１６）。虽然他强调不能用特殊更正一般，用人为制定的东西更正

被激发出来的东西，因为那会凸现出立法者的人为权力在意见上的横

暴，令人敏感和愤怒，但孟德斯鸠并没有否定立法者在这里的重要作

用，即他 可以使用 “自然的方 法”（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３１０－３１１；

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３１５－３１６），换句话说，用他人的风俗和礼仪改变既

有的风俗和礼仪。再者，从孟德斯鸠的立场来看，抹消法律和风俗之间

的差别是极为危险的，它要么走向斯巴达式的严峻的法制，对公民的德

性有很高的要求，要么就走向专制政府下仅仅依靠一成不变的风俗和

礼仪来使臣民驯顺，对于权力执行却缺乏固定的法律给予约束。中华

帝国就是这样的例证。然而，无论是斯巴达还是中华帝国，都与现代国

家所追求的政治自由不相符合（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３１２－３１３）。英国作为

孟德斯鸠眼中的理想政府，之所以能够实现政治自由，正是归因于它借

助法律建立的权力分立和制衡为这个民族在风俗和礼仪之中灌注了一

种自由的风气。这种自由的风俗转而成为英国政制的根基。它一方面

使每个民众对于行政权力的行使保持着一种敏感，乃至不安，另一方

面，又使民众愿意信任立法权力来制约行政权力（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３２０－３２１）。

对立法者以及政治领域在孟德斯鸠那里的重要性的上述澄清，旨

在立足于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学科转换这个临界点，抓住社会学这门

·５４·

政治与社会



学科的思维方式及其界限。而突破这种界限的可能性也就在于澄清

孟德斯鸠如何把握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唤起社会学对从政治

现象入手理解社会之重要性的意识，敦促社会学对它本身的“社会中心

论”加以反思。

（二）政府原则与民族精神

实际上，孟德斯鸠本人是给出了理解二者关系的线索的。在列举

了将要研究的各种因素，并界定了什么是“法的精神”之后，孟德斯鸠接

着指出：

我将首先研究法律同每一种政府的本性和原则的关系。

因为政府的原则对法律有最大的影响，所以我将尽力很好地

去认识它。当我一旦论证了原则，人们便将看到法律从原则

引伸出来，如同水从泉源流出一样。然后，我便将进而讨论其

他看来比较个别的关系。（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７）

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第一，孟德斯鸠在前文曾交代过，

他在研究中将遵循各个要素的关系和事物的自然秩序。这里则进一步

指出，处于这个自然秩序第一位的是政府的原则。政府原则在《论法的

精神》中占用了专门的六章，它也频繁出现在讨论其他因素的部分，

孟德斯鸠给它的比重是最多的。政府的原则和政府的本性一起，构成

他处理政体问题的基本框架：“政府的本性是使政府是其所是的东西；

而政府的原则是使政府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府本身的特殊结构，一

个是使政府运动的人类激情。”（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１９；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

１９８９：２１）或许只有古代政治科学赋予德性和伦理学的优先地位能够与

孟德斯鸠对政体原则的重视相匹配。不过，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

德性，还是理智德性，都强调理性对激情的约束。相比之下，孟德斯鸠对

人的看法则更为现实，他并不寄希望大众的理性能够在政府运转中发

挥实际的作用。在民主制下，“人民的性格是依激情而行动”（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１２）；在君主制下，各个层级的人则为个人野心和“每个人和每个

阶层的成见”，即“虚假的荣誉”（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２４－２５）所驱动；在专

制政府统治下，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被一种从自我保存的本能中直

接生发出来的恐惧撅住。孟德斯鸠论述的三种政府原则———德性、荣

誉和恐怖，都是没有达至理性意识层面的大众情感。至于现代政治科

学，霍布斯、洛克等契约论理论家除了在前国家的自然状态中讨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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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别是人的激情之外，在国家理论层面，他们论述的重心在于国家

的权力安排，以及与此相关的主权者和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大致对

应于孟德斯鸠所讨论的政府本性。换句话说，孟德斯鸠之前的现代政

治科学很少赋予人类激情在国家理论中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在孟德斯鸠

看来，政府以及法律并不是纯粹的权力安排，而是包括被各种具体权力

安排所抟聚起来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激情。借用１７世纪和１８世

纪现代机械论对生命体的表述，可以说，政府的本性或权力结构构成政

府的身体构造，但正是生活于特定政府之中的人们的激情赋予这个身

体生命，使其能够运动起来。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１９）有关二者关系的论述

是：“政府的原则自然地源于政府的本性”。正如阿尔都塞（犃犾狋犺狌狊狊犲狉，

１９７２：４５）提醒我们的，不能把这里的“源于”理解为结果从原因中产生

出来那种因果关系，而是要把它理解为特定政府的本性需要以特定的

原则为“前提条件”。在民主制中，全体人民掌握着最高权力，负责执行

法律，要求每一个公民具备爱祖国、爱法律的政治德性来遏制其野心和

贪欲；在君主制中，君主借助中间的、附属的贵族、僧侣和法律监护机构

来行使权力，就要求维护等级以及各个等级的偏见，将每个人追求优遇

和出众的野心和荣誉心导向公共利益；在专制中，权力是任意和专横

的，要使人民安于奴役却又不进行革命，就只有依靠恐怖去压制每个人

的勇气和野心。

第二，上面的引文暗示我们，与其他“个别的关系”相比，政府原则

与法律，或者说与法的精神的关系更具有某种一般性或统摄性。因为

政府的原则构成了一个中介和一个“泉源”，其他一切社会因素都要经

过这个泉源影响政府中的各项具体的法律。这一点理解起来并不难，

因为气候、土壤、风俗、礼仪、贸易等最终都必须通过作用于人的激情，

并经由人的激情，对政府发挥影响。“原则的力量带动一切”（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１１９）。因此，正是借助政府原则，孟德斯鸠将传统政治科学所处

理的政体问题或国家理论与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联系起来，使得有关

政体或政府的讨论经由政府原则，被引导至有关特定政府之下的社会

生活的分析。

最后，在《论法的精神》中，另一个具有一般性且具有统摄性的东西

就是第１９章专门讨论的“民族的一般精神”。这一章介于讨论自然环

境的章节和讨论精神环境的章节之间，统领这两部分。“人类受多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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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礼仪

（犿犪狀犻è狉犲狊）。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孟德斯鸠，１９９７：

２０５）。现在，出现了两个具有主导性、统摄性的要素：政府的原则和民

族的一般精神。困难源于《论法的精神》本身同时主张两个要素。它们

恰好分别指向政治科学和社会理论各自关心的政治和社会。在论述政

府类型的部分中，政府原则构成政府结构得以维持和运转的前提条件。

一切其他因素都必须经由政府原则对政府发生影响。在论述影响法律

的自然和精神因素时，民族的一般精神，尤其是风俗和礼仪构成了主导

性的因素。第１９章的焦点就在于探讨立法者如何既“在不违反政体的

原则的限度内”，又能“遵从民族的精神”（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２０５）来制定

法律。“这样说更好，即当政府的特殊安排和政府为之建立的那个民族

的秉性处于最佳的关联中时，政府最合乎自然”（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６；

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８）。问题在于，政府的原则与民族的一般精神之间

究竟是怎样一种“关联”？５

５．在国内有关孟德斯鸠的研究中，杨璐（２０１５：２２３、２３２－２３３）的分析也敏锐地抓住了在

孟德斯鸠那里政府原则与风俗之间的关系。不过，遗憾的是，囿于涂尔干对孟德斯鸠的诠释，

她未能充分阐释出这二者在他那里关联的方式及其内在张力。

对此，最具有启发性的诠释来自阿尔都塞。他指出，在孟德斯鸠这

里，“原则实际上是对具体的人类行为，即他们的礼仪、风俗和精神的一

种政治表达”或“政治抽象”（犃犾狋犺狌狊狊犲狉，１９７２：５６－５８；阿隆，２０００：２９－

３０）。不过，阿尔都塞（犃犾狋犺狌狊狊犲狉，１９７２：５９）坦诚这个表述多少回避了

问题，因为“很难看到从礼仪和风俗向原则，从政府形式的现实条件到

政治需要的转换，如何聚焦于各种原则”。但阿尔都塞的诠释毕竟还是

抓住了要害。究竟是把孟德斯鸠诠释为政治科学家还是社会学家，取

决于面对政府原则与民族精神这二者时，我们在解释时偏向于那一边。

强调政府原则，就将导向对政府本性和政府原则的强调，导向政治科学

关心的主题。强调民族精神、风俗和礼仪，则将偏向社会学对社会整体

的法则的分析。又或者，我们能够抓住孟德斯鸠在这二者之间据以保

持平衡的那个支点？

（三）立法者与原则的更新

这个支点正是被涂尔干明确排斥在社会学研究之外的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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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本身就是针对立法者来写作的。这从孟德斯鸠惯用的各

种表达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立法应与政体的原则适应”、“应如何注

意不变更一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法律应该怎样和风俗礼仪发生关

系”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公允地评价立法者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

用，而不是将其排斥在外。

“政府的原则”这个表述来自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７８）所仰慕的“伟人”，

同时也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６与《君主论》对“新

君主”通过立法创建新国家的讨论不同，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更

为关心既有国家的保存问题。在他看来，国家犹如一个有机体，既会发

展，也会面临腐败和衰亡。

６．参见夏克尔顿（犛犺犪犮犽犾犲狋狅狀，１９６４：１－１３）从文献学角度就马基雅维利对孟德斯鸠的影响所

作的详细考证。

组织得较好而且存活得较长久的是这样一些国家和教

派，它们的体制使它们能够定期更新或者由于某个体制之外

的偶因也能够自我更新。……更新它们的方法……就是使它

们回复到原则（狆狉犻狀犮犻狆犻犻）。因为，所有教派、共和国和王国的

原则都必然地有内在的某种善（犫狅狀狋犪），它们通过这种善重新

获得原初的声望和原初的发展能力（犪狌犵狌犿犲狀狋狅）。因为那种

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腐化，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使它回到它

原来的状态，这种腐化就必然杀死那个机体。（马基雅维利，

　　２０１３：４１９）

马基雅维利并未对他所说的这些原则给出明确定义，它主要指国

家最初的制度安排、相应的风俗，以及民众对整个安排的情感。更新原

则的时机要么来自外因，要么来自内部。具体到内部，要么凭借一个好

人的榜样效果，要么凭借重新遵守创建之初的法律。而对原则的更新，

要求立法者把握时机，重塑人民的习惯和风俗，使其更接近国家初创之

时的风俗和制度。更新原则的主题不仅出现在孟德斯鸠这里，而且也

回响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援引孟德斯鸠（１９９５）《罗马盛衰

原因论》中的一段话———“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

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强调立法工作的艰巨：立法

者必须能够洞悉人的情感，改变人性，并为特定的民族建立一个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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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过，一个民族一旦从青年迈向成熟，风俗确立，偏见扎根，立法

者就很难再去塑造他们，为其立法，除非诉诸极为罕见的革命，恢复到

最初，使这个民族“重新获得青春的活力”（卢梭，２００５：５７）。思想温和

的孟德斯鸠回避了卢梭那样的激进表述，但同样认为立法者必须以更

新政府原则作为职责：“当一个共和国腐化了的时候，除了铲除腐化，恢

复已经失掉了的原则之外，是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补救所滋生的任何弊

害的。一切其他纠正方法不但无用，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弊害。”

（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１２１）

当我们从这一主题重返孟德斯鸠在第１９章中就民族的一般精神

所具有的影响力对立法者所提出的建议时，立法者在政府原则与民族

一般精神、风俗和礼仪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就更为明晰了。孟德斯鸠并

未幻想能够借助知识去改造人民。人民依据激情行动，并且“因为自己

学识平庸所以对已经确立了的东西便更加强烈地依恋”（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４１）。他也未曾像卢梭那样寄希望于通过革命和立法来重塑人性

和政府，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和新政府的建立，只有通过无数的困苦

和艰难，才能成功，而很少是悠闲的、风俗腐化的人民所能做到的”，并

且这还需要颁布一套新的良好的法律。相比之下，“使人们记起古时的

箴规训则，这通常就是把他们重新引回德性的道路上”（孟德斯鸠，

１９９７：４８）。这正是立法者的工作。立法者必须熟悉一个民族的精神、

风俗和礼仪，利用它们来培育或塑造特定政府的运转所需要的公民激

情。因此，正是立法者不断将人民那些纯良的精神、风俗和礼仪表述为

政府的原则，或者进一步将其上升到法律明文的层面。也正是立法者

借助风俗等去形塑特定政体所需要的民族性格或激情，使特定民族守

持在一定的政府原则之内。罗马和英国的典范意义也正在于此。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罗马能够借助保民官、监察官等法律手段，通过诉

诸“施政的准则”、“古代的风俗”和“宗教”（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４８－４９、

１２２－１２３、３０５）而不断更新自身，保持一种活力。英国作为一个经过革

命重新确立起来的共和制，正处于政治上的青春期。其他国家的立法

者只能尽量使法律随从风俗，但在英国，风俗却要随从法律。正在英国

上演的是一个新制度的创制时期，立法者能够凭借法律塑造民族的风

俗、礼仪和性格。相反，只有专制政体，只有腐化堕落、丧失了政府原则

的政府，才完全无法凭借立法者主动的工作，而只能依靠被动的风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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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来维持政治。

至此，我们可以对《论法的精神》中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一简

要总结。特定政府的原则，也就是说，生活在该政府形式之下的某个民

族的情感状态是该民族的风俗、礼仪和精神在政治领域中的特殊化或

具体化。特定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正是经由那些关乎该民族生死存亡的

重大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而得到放大，并被人们明确感知到。要不是

经历各种政治事件，令人们感受到政府原则的腐败，人们恐怕很难意识

到他们的风俗和礼仪已经腐化到何种程度。在民主制中，当选票可以

买卖的时候，人们才会深切感受到每个公民已经丧失了对公共利益的

关注，而陷入私人利益的算计；在君主制中，当君主事必躬亲、象征荣誉

的品爵不再令人感到荣耀时，人们才会深切感受到原本的等级秩序以

及与此相关的一套价值体系已然坍塌。反过来说，在政府中上演的一

切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都是基于社会这个舞台。通过考察特定政府的

原则，即生活在某个政府之下的人民的激情，孟德斯鸠第一次拨开了政

府之下的社会基础或社会条件：特定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礼仪。政

治科学研究的视域从主权者、政府、法律等进一步被拓宽到由气候、土

壤、风俗、礼仪、宗教和贸易等所交织而成的社会世界。

尽管如此，孟德斯鸠仍然强调政治相对于社会领域的首要地位。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个政府是不能存在的”（孟德斯鸠，１９９７：６；

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８）。他的世界仍然是由以国家或政府为核心的各

个社会集团所构成的。也不是民族精神或风俗的任何具体化都能构成

政府的原则，只有那些为政府良好运转提供支撑的风俗和精神才能真

正进入政治领域之中，成为公民激情的一部分，发挥作用。而伫立在政

治与社会的临界点上，一只眼瞄着政府的远转，另一只眼盯着民族的风

俗和精神的变化的正是立法者。他要么使法律顺从风俗，要么借助法

律或风俗来形塑风俗，形塑特定政府能够运转的前提，即政府的原则。

因此，政治之于社会的首要性并不仅仅是价值层面上的，即各种政治选

择和行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举足轻重性，而且也是因果关系意义上

的，即较之于人们在风俗、礼仪和民族精神上的被动，政治是人们能够

主动参与，乃至借此来干预风俗的入口。在特定民族的风俗、礼仪和精

神的形塑过程中，政治，特别是立法活动乃是首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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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理论及其界限

在上文中，为了澄清孟德斯鸠对法的定义，我们有意强调他与此前

政治科学家借助自然法和契约论来思考政治社会的差别。实际上，尽

管存在这种差别，他仍然延续了现代政治科学的基本努力方向：把对人

类世界的理性认识上升为一门具有确定性的、独立的科学，并以此来指

导政治实践。古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从未想要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

和具有确定性的科学。追求独立性和确定性是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家对

政治科学提出的独特要求，其初衷是为了摆脱神学争论和各种怀疑主

义思潮来构建国家理论。建立在机械论宇宙观之上的现代几何学和物

理学以其独立性和确定性成为政治科学的榜样。霍布斯在《利维坦》第

一部分从机械论角度对人性展开的研究，其基本动机就是为自然权利

和自然法提供一个堪比自然科学的确定性基础，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之

上搭建一个同样确定的国家理论。孟德斯鸠之前的政治科学借助自然

法和契约理论，只将这种机械论的因果必然关系扩展到适用一切社会

的主权者和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至于历史和现实社会超出自然法和普

适的契约社会而在法律和风俗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仍然构

成一个不能为理性之光所穿透的暗箱。它们似乎只是由历史的偶然、

人类的无知和立法者的任意杂交而成的一个非理性的东西。正是

孟德斯鸠（１９９７：著者原序）从自然必然性的角度对法所作的重新定义

将“无限多样的法律和风俗”，将“各国的历史”纳入理性认识或科学的

范围。现代政治科学寻求独立性和确定性的努力在这里达到一个高

潮。“法的精神”的实质就在于，不仅要将关涉到人类世界的各种要素

纳入理性认识，而且还要借助法的概念和某种理性必然关系，对其加以

体系化。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政治还只是一门驯化命运女神的技艺，但

到了孟德斯鸠这里，政治科学已经可以从理性法则的角度来容纳原本

对人封闭的命运。对比他和孔德、涂尔干有关社会类型的研究，可以清

楚地看到这种体系化指向什么。在孟德斯鸠那里，共和政府和君主政

府尽管一个基于古代城邦，一个基于现代国家，但他并没有想借助某种

历史进步法则在二者之间搭建一种关系。政府的原则或开端的优先性

和支配性，以及对更新政府原则的要求甚至还抵制这种历史化。相比

之下，通过将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纳入一个历史的线性法则来理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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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却几乎是所有早期社会学家的工作重心。如孔德所阐发的人类

精神和社会进步的三阶段法则，涂尔干（２０００：４）借助社会劳动分工的

“自然法则”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古代和现代之间建立关联，以及德

国社会学关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等等。因此，早期政治科

学的体系化最终走向了以某种进步史观为基础的社会理论或历史哲

学。处于历史之中的社会闭合为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甚至“神与社会

只不过是一回事”，社会是比神还要原初的东西（涂尔干，１９９９：２７６），

供人“观看”（θεωρε
槇

犾α）。社会学就是社会“理论”（θεωρíα）。无论孟德斯鸠

还是涂尔干，都强调社会或历史现实本身就具有某种理性，有待科学去

认识和理解。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抱持古人的“理论”观，超出社会和历

史，通过观看永恒和必然的秩序（“理念”或“上帝之城”）来获得某种有

关整全的智慧，对社会本身的理解就已然足够自足和完备。

但是，社会学成为一门有关社会的理论，并没有使人安享去做一个

旁观者（θεωρóζ），过上一种幸福的理论生活。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对实

践的改造本身就构成现代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过，

孟德斯鸠、孔德和涂尔干等对内在于历史和社会事实之中的法则或必

然关系的强调，往往使人们误以为他们只专注于描述和理解事实，而避

免价值判断，或对政治现实的干预。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坚持，我们必

须基于社会学对社会法则的认识来改造当下和“设计未来”（孔德，

２０１０：１９０、２０８），而且社会法则的自然必然性不仅丝毫无损于每个人

的自由，反而是个人自由的根据。

对人类来说，自主意味着理解他不得不承受的必然性，并

基于对各种事实的充分认识去接受它们。我们不可能违背事

物的自然本性去制定事物的法则，不过，我们却可以通过思考

它们，而把我们从它们那里解放出来，也就是说，通过思考把

它们做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涂尔干，２００６犪：７３－７４）

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自主性，也是唯一对我们有价

值的自主性。它不是我们从自然中预先构建的自主性，也不是

我们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构造性质中所发现的自主性。相反，正

因为我们获得了事物的更完备的知识，所以我们自己塑造了自

主性。”（涂尔干，２００６犫：８８）

因此，我们越是能够在科学研究中纳入更多的因素或变量，越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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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把握内在于社会事实的必然关系或社会法则，越是能够按照这些法则

来塑造自己，我们就越是自由。

上述简短考察旨在澄清孟德斯鸠在何种程度上隶属于现代政治科

学的传统，又在何种意义上推进了现代政治科学向社会学的转换。针对

第三部分中的分析，这里的分析会招致一种质疑：立法者实质上只是将

他或社会学家有关社会法则的知识应用到政治领域，应用到对人的改造

上。立法者的活动，甚至政治，在孟德斯鸠这里，只是一门借助科学理论

来改造实践的技艺，它并没有给大多数人的政治实践留出空间。因此，

政治在根本上仍然只是从属于社会和有关社会的研究。这一点的确可

以从涂尔干（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７３：４－５；１９９７：１３－１６）有关科学和技艺的区分

中得到印证。从莫斯（犕犪狌狊狊，２００５：７５）对法国社会学后来的反思中看到：

“政治并不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它只是一门实践技艺，或者说，属于对社

会学的应用。我们更可以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阿伦特、伽达默尔等人

对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批判那里，从哈贝马斯和哈耶克等人对实证科学的

反思中看到有关这个主题的详尽讨论。在此，我们并不想提供另一套学

科史或思想史叙事来否定这个判断。我们并不否认，在孟德斯鸠有关政

府原则的论述与有关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礼仪的论述之间存在张

力，同样，在他有关立法者作用的阐发，以及他有关法的概念的界定之间

存在张力。这些的确都是事实，不过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要超越现代政

治科学或社会学传统，并不需要全盘否定它，回到某个前现代或古代的

传统，而只能由此出发。在此，我们只想就上文的考察进一步澄清

孟德斯鸠有关政治与社会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之中，就蕴含着逾越当下

社会学学科界限的某种可能性。

在孟德斯鸠那里，不可否认地一点是，政治具有根本的优先性。上文

从立法者对原则的更新解释了这种优先性。此处，我们想就政治视域的优

先性进一步阐发这一点。在孟德斯鸠那里，政府或国家并不是社会的一个

次级领域、组成部分或子系统，而是一个缩微化了的社会世界，或者说，是

一个从政治事件和政治行动出发来看的社会世界。特定政治选择和政治

行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到气候、土壤、风俗、礼仪、民族精神和贸

易等等的综合作用。因为社会世界中的各种要素，最后都要通过作用于人

们的激情而映射在政治世界，并经由各种政治事件凸现出来。

支配着世界的并不是命运，这一点从罗马人身上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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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当罗马根据某个计划来治理的时候，他们在一连串的事

情上取得了持续的繁荣，可是当罗马人根据另一种计划来行

动的时候，他们就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有一些一般的原因，

它们或者是道德方面的，或者是物理方面的。这些原因在每

一个君主国里都发生作用，它们使这个王国兴起，保持住它，

或者是使它覆灭。一切偶发事件都是受制于这些原因的；如

果偶然一次战役，这就是说一次特殊的原因，毁了一个国家，

那就必然还有一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

中灭亡。总之，一个主要的趋向带动所有的特殊事件。（孟德斯鸠，

　　１９９５：１０２；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８７６：２７３）

７．参见笔者就涂尔干的社会学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陈涛，２０１５：８８－９３）。

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特殊事件通向的是社会领域中道德或物理上的

一般原因。另一方面，尽管政治世界构成了通达社会世界的通道，但这

并不要求我们离开政治进入社会，而是要求我们穿梭或折返于两者之

间，并最终将重心放在对那些事关特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选择和政

治行动的认识上。因此，强调政治之于社会的优先性，并不要求社会学

在政治与社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圈定一块社会领域作为社会

学的研究对象，圈定另一块政治领域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不仅背离

了《论法的精神》的主旨，而且还背离了孔德和涂尔干等社会学奠基者

的本意。无论是“法的精神”，还是“总体性社会事实”的讲法，都希望能

够从某种整全性的视野出发把握人类生活内在的法则。当我们基于当

前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局限，透过《论法的精神》来重新审视社会学这

门学科的界限，敦促它去关注政治生活时，并不要求社会学放弃自己的

研究对象，而只是要求它转换一下视角。当社会学能够从政治事件和

政治行动入手来把握整个社会事实时，它并未丢掉其原有的优势，而只

会看得更为深入。因为，通常来说，政治事件和政治行动较之于其他领

域中人类的行动和事件来说，更牵动整个社会的局势，甚至还超出了特

定社会的局势本身。７简言之，政治，优先于一切，为我们提供了通向整

全的道路。正像孟德斯鸠（１９９７：著者原序）所说的那样：“我们观察局

部，不过是为了作整体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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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狅犱犲狉狀犈狌狉狅狆犲，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犔狅狉狉犪犻狀犲犇犪狊狋狅狀犪狀犱犕犻犮犺犪犲犾犛狋狅犾犾犲犻狊．犅狌狉犾犻狀犵狋狅狀：犃狊犺犵犪狋犲：

１－１２．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犈犿犻犾犲．１９７３．“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犻狀犉狉犪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犖犻狀犲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犐狀犈犿犻犾犲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狅狀犕狅狉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犚．犖．犅犲犾犾犪犺．犆犺犻犮犪犵狅犪狀犱犔狅狀犱狅狀：

犜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犺犻犮犪犵狅犘狉犲狊狊．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犈犿犻犾犲．１９９７．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犙狌犻犱犛犲犮狌狀犱犪狋狌狊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犲犛犮犻犲狀狋犻犪犲犐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犱犪犲

犆狅狀狋狌犾犲狉犻狋，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犫狔犠．犠犪狋狋狊犕犻犾犾犲狉牔犈．犌狉犻犳犳犻狋犺．犗狓犳狅狉犱：犇狌狉犽犺犲犻犿犘狉犲狊狊．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犈犿犻犾犲．２００６．犇狌狉犽犺犲犻犿：犈狊狊犪狔狊狅狀犕狅狉犪犾狊犪狀犱犈犱狌犮狋犻狅狀 ，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犫狔

犎．犔．犛狌狋犮犾犻犳犳犲．犔狅狀犱狅狀犪狀犱犅狅狊狋狅狀：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牔犓犲犵犪狀犘犪狌犾．

犎狅犫犫犲狊，犜犺狅犿犪狊．１９９６．犔犲狏犻犪狋犺犪狀，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犚犻犮犺犪狉犱犜狌犮犽．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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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狉犲狊狊．

犕犪狌狊狊，犕犪狉犮犲犾．２００５．犜犺犲犖犪狋狌狉犲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犫狔犠犻犾犾犻犪犿犑犲犳犳狉犲狔．犖犲狑犢狅狉犽

牔犗狓犳狅狉犱：犅犲狉犵犺犪犺狀犅狅狅犽狊．

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８７６．犗犲狌狏狉犲狊犮狅犿狆犾è狋犲狊犱犲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犫狔犇犲狌狓è犿犲，犲犱犻狋犲犱

犫狔?犱狅狌犪狉犱犔犪犫狅狌犾犪狔犲．犘犪狉犻狊：犌犪狉狀犻犲狉犳狉è狉犲狊．

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１９８９．犜犺犲犛狆犻狉犻狋狅犳狋犺犲犔犪狑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犕．犆狅犺犾犲狉，犅犪狊犻犪犆．犕犻犾犾犲狉，犪狀犱

犎犪狉狅犾犱犛．犛狋狅狀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犚狅狌狊狊犲犪狌，犑犲犪狀犑犪犮狇狌犲狊．１９７９．犈犿犻犾犲狅狉狅狀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犫狔犃犾犾犪狀犅犾狅狅犿．犖犲狑

犢狅狉犽：犅犪狊犻犮犅狅狅犽狊．

犛犺犪犮犽犾犲狋狅狀，犚狅犫犲狉狋．１９６４．“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犪狀犱犕犪犮犺犻犪狏犲犾犾犻：犃犚犲犪狆狆狉犪犻狊犪犾．”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

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犛狋狌犱犻犲狊１（１）：１－１３．

犛狆犻狀狅狕犪，犅．２００２．犛狆犻狀狅狕犪：犆狅犿狆犾犲狋犲犠狅狉犽狊，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犫狔犛犪犿狌犲犾犛犺犻狉犾犲狔．犐狀犱犻犪狀犪狆狅犾犻狊：

犎犪犮犽犲狋狋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犆狅犿狆犪狀狔．

犛狋狉犪狌狊狊，犔．２０１４犪．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犃犆狅狌狉狊犲犗犳犳犲狉犲犱犻狀狋犺犲犃狌狋狌犿狀犙狌犪狉狋犲狉狅犳１９６５，

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犜犺狅犿犪狊犔．犘犪狀犵犾犲．犺狋狋狆：／／犾犲狅狊狋狉犪狌狊狊犮犲狀狋犲狉．狌犮犺犻犮犪犵狅．犲犱狌／犮狅狌狉狊犲狊

犛狋狉犪狌狊狊，犔．２０１４犫．“犛犲犿犻狀犪狉狅狀 犕狅狀狋犲狊狇狌犻犲狌：犃犆狅狌狉狊犲犗犳犳犲狉犲犱犻狀 犠犻狀狋犲狉犙狌犪狉狋犲狉，

１９６６．”犺狋狋狆：／／犾犲狅狊狋狉犪狌狊狊犮犲狀狋犲狉．狌犮犺犻犮犪犵狅．犲犱狌／犮狅狌狉狊犲狊．

犛狋犲犻狀犾犲，犉．２００８．“犉狉狅犿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狋狅犚犲犵狌犾犪狉犻狋犻犲狊：犜狉犪犮犻狀犵犔犪狑狊狅犳犖犪狋狌狉犲犻狀犈犪狉犾狔

犕狅犱犲狉狀犉狉犪狀犮犲犪狀犱犈狀犵犾犪狀犱．”犐狀犖犪狋狌狉犪犾犔犪狑犪狀犱犔犪狑狊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犔犪狑犻狀犈犪狉犾狔

犕狅犱犲狉狀犈狌狉狅狆犲，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犔狅狉狉犪犻狀犲犇犪狊狋狅狀犪狀犱犕犻犮犺犪犲犾犛狋狅犾犾犲犻狊．犅狌狉犾犻狀犵狋狅狀：犃狊犺犵犪狋犲：

２１５－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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